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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与水有关生态补偿框架的探讨

韩艳利,娄广艳,葛摇 雷,靳会姣

(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院,河南 郑州摇 450004)

摘要:分析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的现状,探讨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类型与重点领域,认为黄河流域生态

补偿重点领域包括三江源(黄河源)水源涵养与保护区、水土保持、跨省(区)界水污染、重大工程建

设项目、饮用水源区、黄河下游滩区,详细叙述了黄河流域与水有关生态补偿基本框架,建议加强黄

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基础研究与重点领域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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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water鄄rela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amework for Yellow River Basin

HAN Yanli, LOU Guangyan, GE Lei, JIN Huijiao
(Yellow River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Institute, Zhengzhou 450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types of
and priority areas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the basi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following priority area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Three River Sources (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water conservation area,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trans鄄provincial ( or regional ) water pollution, significant project construction,
drinking water source areas, and downriver b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addition, the basic water鄄rela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amework for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described. It is suggested that basic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case studies in priority areas for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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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效管理资源与环境

的措施,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流域生态补

偿更是人们广泛关注的重点领域。 学术界开展了一

系列相关研究工作,中央政府及许多地方政府积极

开展试验示范,探索开展流域生态补偿的途径和措

施,对流域生态补偿概念、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

方式和途径等进行研究,从学术角度提出流域与水

生态补偿要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冶的
原则[1鄄6],从社会学角度提出流域生态补偿以实现社

会公正为目的,在流域内上下游各地区间实施以直

接支付生态补偿金为内容的补偿方式。 在流域生态

补偿标准方面,有学者提出按照各流域水环境功能

区划的要求,建立流域环境协议,明确流域在各行政

交界断面的水质要求,按水质情况确定补偿或赔偿

的额度;有的学者提出确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重

要环节是确定上游生态服务的外溢效益,包括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7鄄11]。 目前流域生态补偿的主要途

径是上级政府对被补偿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

付,或整合相关资金渠道集中用于被补偿地区,或同

级政府间开展横向转移支付。 有的地方也探索了一

些基于市场机制的生态补偿方式,如水权交易、异地

开发、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等[12鄄18]。 黄河流域生态补

偿工作目前仅处于探索阶段,流域各省区在国家政

策基础上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相关实践活动,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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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原则、补偿方式及补偿政策[19鄄21] 方面做了初

步研究,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流域与水有关

的生态补偿类型和生态补偿内容尚未进行深入系统

的研究。 笔者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生态补偿现状

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生态补偿相关理论和实践,对黄

河流域与水有关生态补偿基本框架开展研究,提出

重点领域生态补偿类型的内容,旨在为黄河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借鉴。

1摇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现状

1. 1摇 水资源生态补偿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黄河水资源供需矛盾

突出。 为了合理利用水资源,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

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实施取水许可的总量控制管理。
2003 年在内蒙古和宁夏开展水权转换试点工作,制
定黄河水权转换管理实施办法,对水权转换审批程

序和权限、技术文件的编制、水权转换期限和费用、
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22鄄23]。
2010 年陕西省实施渭河流域水污染补偿实施方案,
按照化学需氧量的月均浓度设定污染补偿资金的额

度,对污染补偿资金专款设专用账户,用于区域内污

染企业关闭、生态修复、水污染防治、污水处理厂建

设及运行等方面;对水质断面全年达到污染控制目

标或水质改善明显的区市,省财政将用以奖代补的

形式进行奖励。 甘肃张掖市为了解决水资源紧缺、
总量失控、水资源配置粗放等问题,制订了一整套规

章制度,实行全面水票灌溉管理,并成立了用水者协

会,让农民参与监督。
1. 2摇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但区域开发过程中忽

视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水土流失、地表沉陷等环境

问题。 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章制度和措施,如
《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水土流失补偿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山西省矿产开采生态恢复保

证金管理办法》 《生态环境补偿费管理办法》 《山西

省水土流失补偿费治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
等,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征收资源开发税费等措施

对水土流失进行治理和恢复。 《甘肃省的油田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 《山西省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保证金

制度实施办法》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矿产恢复

治理保证金》 《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矿山地

质灾害防治保证金制度实施办法》等制度措施,规
定矿山开采单位要缴纳一定的环境补偿费或采矿保

证金,用来治理和恢复区域的生态环境。
1. 3摇 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

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也被誉为

“中华水塔冶,黄河流域 49% 的水量来自该区域。
2005 年正式启动《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

和建设总体规划》,旨在保护三江源区域生态环境。
该规划以生态保护与建设、农牧民生活基础设施建

设和生态保护支撑三大项目为主要内容,开展包括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山育林、黑土滩治理、生态移

民、生态监测等在内的 20 多项工程。 截至 2009 年

底,国家已经投资 33 亿元。 经过 5 年的建设,三江

源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源涵养功能得

到逐步改善,湖泊湿地面积逐步扩大,三江源径流量

2009 年比 2006 年增加 364郾 3 亿 m3,黑土滩治理区

植被覆盖度由 20%提高到 80% ,并且通过人畜饮水

工程、能源工程等的建设,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改善。 为改善天然林资源过度消耗而引起生态环境

恶化的状况,在黄河上中游地区实施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退牧还草工程,并采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

金制度、退耕还林农业税征收的减免政策,以及向退

耕户提供种苗和造林费补助等,目前已经取得明显

的成效[24]。
黄河流域已在一些局部区域开展了生态补偿工

作,但流域层面的生态补偿工作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主要存在 5 方面的问题。 一是某行业或部门从自身

考虑颁布实施部门或行业的生态补偿方案,缺乏生

态补偿的专门机构和组织。 流域生态补偿涉及多个

行业和部门,必须要有一个机构统一协调和组织开

展生态补偿工作。 二是补偿责任主体问题。 流域生

态补偿中,上下游的责任关系不好界定,这是流域生

态补偿的共性问题。 三是补偿标准。 黄河流域生态

补偿标准尚无定论,现有标准往往缺乏依据。 一般

来说,流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结果是制定流域

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但是实际操作过程比较困难。
四是相关利益者协商问题。 目前上下游之间对流域

生态补偿尚未达成共识,补偿方案难以体现相关者

的利益。 五是尚未形成流域层面与水有关的生态补

偿总体框架,缺乏对流域生态补偿重点区域与领域

的共识。

2摇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类型与重点领域

2. 1摇 生态补偿类型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 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利用,黄河流域

产生了湿地退化、水环境污染及水土流失严重、水生

态系统恶化、生物多样性衰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

题,成为黄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黄河源头在涵养水源、净化

水质、保持水土、维护流域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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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生态功能,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滥采

乱挖等,出现了草场退化、湖泊萎缩、湿地消减、土地

沙化、流域产水量下降等生态问题,不仅严重影响源

头地区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影响到中下游的生态环

境。 由于黄河源头区地处高寒地带,生态环境脆弱,
经济相对贫困,难以独自承担建设和保护流域生态

环境的重任,同时,源区自身需要发展来摆脱贫困,
导致流域上游地区发展经济与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

矛盾十分突出。 为协调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责任

和义务,解决流域上下游之间水资源开发利用所产

生的收益不平衡,需要下游受益区和中央政府来帮

助流域上游地区共同承担生态建设的重任。
黄河中游流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区,大

量的泥沙从这里进入黄河干流,导致黄河主河槽淤

积严重,泄洪能力降低,下游河道河床萎缩,形成了

地上悬河。 这里既是黄河下游河道泥沙淤积的主要

来沙区,又是经济落后、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
长期的监管不力,忽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必须

加强水土流失防治,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规定的

“三同时冶(指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

目、技术改造项目、自然开发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

成损害的其他工程项目,其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和其

他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制度,要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来获

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以保证生态保护工作的持续性,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着

大量的工业企业,如宁蒙河段的重化工产业区,企业

耗用了大量水资源,导致水资源供需失衡,水污染严

重。 造成目前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程度加深有多方

面的原因,管理制度的缺失是很重要的方面。 没有

要求排污者补偿水资源污染,排污者可以无偿排污,
水污染治理达不到水质要求,导致区域之间的水量

和水质不平衡。 因此,有必要制定经济补偿制度,提
高排污单位和污染区域治理污染的积极性,使污染

防治取得更好的效果,促进流域水质的好转。
黄河干流上建设了许多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这

些工程在防洪灌溉、水力发电、合理配置水资源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没有协调好经济建

设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出现下游生态用水被挤占、水
体污染严重、水生生物群落多样性锐减、河流湿地消

减、生物栖息地消失等生态问题。 这就要求大型水

利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运行过程中要保护和修复河

流生态环境,确保黄河流域河流生态和水资源安全。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涉及不同层面和尺度,经济

社会类型和生态建设活动主体不同,影响的对象不

同,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不同,与水有关的生态补偿的

责权利关系不同。 黄河流域与水有关生态补偿活动

可分为水资源开发与建设类、水资源保护与修复类

及其他 3 类,见表 1。
表 1摇 黄河流域与水有关生态补偿方式

活动形式 补偿方式 补偿范围

水资源
保护与
修复类

水资源
开发与
建设类

其他类

限制与禁止
开发区域

重要水生态修复
治理区域

矿产资源 / 能源开发

水能开发

水源开发

一般性生产生活排水

三江源水源涵养与保护区

防风固沙区

水土流失预防保护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区

蓄滞洪区

重要河湖生态修复区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地下水系统保护与修复区

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
能源化工开发建设

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

跨省区水污染治理

2. 2摇 生态补偿重点领域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黄河流域划分了 6
个重要生态功能区,分别是三江源水源涵养重要区、
甘南水源涵养重要区、若尔盖水源涵养重要区、黄土

高原丘陵沟壑区土壤保持重要区、毛乌素沙地防风

固沙重要区及黄河三角洲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

区。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前 5 个区域定为

限制开发区,对这些区域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

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的干扰,严禁不符合

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 目前在禁止和限制开发

区域,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或者依据国家相关政策

制定的地方管理办法等来实施生态补偿,资金大部

分来源于中央财政。 黄河流域森林生态保护与建

设、矿产资源开发及水土流失方面的生态补偿工作,
主要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主来进行。 国家层面

主要在青藏高原、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开展了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建设工

程;地方层面主要是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在矿产资

源开发方面出台了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宁夏、内蒙

古及甘肃在水量分配方面开展了水权交易试点工

作。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和气

候特征而具有明显不同的生态功能。 流域上游是产

水区和水源涵养区,主要生态功能是水源涵养、生态

保护区和产流区。 流域中游主要用于水资源运输和

使用,其生态功能是输水、产沙和生态保护。 流域下

游主要是水资源使用区,其主要生态功能是农产品

提供、土壤保持和洪水调蓄等,在泥沙沉积区进行污

染物治理和消解。 功能不同,决定不同河段的生态

补偿有差异,也决定不同河段在生态补偿中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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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结合黄河流域主要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不
同的生态功能特点以及生态补偿现状,笔者提出黄

河流域生态补偿重点有三江源(黄河源)水源涵养

与保护区、饮用水源区、水土保持、跨省(区)界水污

染、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及黄河下游滩区等 6 个领域。
2. 2. 1摇 水源涵养与保护区的生态补偿

黄河源区是黄河流域的主要产水区,源区的生

态环境保护对涵养和调节中下游水资源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中下游的

生态环境安全。 目前源区存在诸多的生态环境问

题,不仅影响当地的发展,也影响中下游的生态环

境,对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目前国家已在这些区域投资实施生态保护工程建

设,环境治理取得初步效果,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投

入与现实需要还有较大差距,亟须通过建立流域生

态补偿制度形成稳定规范的利益补偿长效机制。
2. 2. 2摇 水土保持的生态补偿

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黄土高原地貌,风蚀水蚀现

象严重。 黄河大部分泥沙来源于中游地区,虽然经

过多年治理,但是黄河泥沙问题依然严重,一方面有

自然因素,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破坏因素。 由于黄河

流域中游区域经济落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长期监

管不力,忽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使原本脆

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因此必须加强水土流失防

治,通过生态补偿制度获取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

支持,并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规定的“三同时冶制

度,保证生态保护工作的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2. 2. 3摇 跨省(区)界水污染的生态补偿

黄河流域跨越 9 个省(区),为了治理水质,实
现水环境的流域统一管理,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各省

界设置了水质监测断面,对跨省界水质定期监测。
流域上下游区域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在河流跨区域

界面上的水量和水质上,只要水量水质有一方面不

能满足要求,都将对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不

良影响。 反之,若上游地区经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

施,给下游地区提供了足够的质量合格水资源而得

不到相应的补偿,上游地区在水质与水量保证上的

积极性也将受到严重挫伤。 因此,流域上下游跨省

(区)界的水污染存在生态补偿问题。
2. 2. 4摇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生态补偿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存在生态补偿问题:一是

在水资源紧缺地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与农业灌溉

和生态环境保护争夺水资源,造成不同利益主体之

间的不协调发展;二是对区域或流域水资源进行重

新分配,提高用水效率,但也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破

坏。 因此,需要研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生态补偿机

制,调整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达到生态保护与

经济建设之间的协调。
2. 2. 5摇 饮用水源区的生态补偿

黄河流域大部分饮用水源区都是水库修建而

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
饮用水源区禁止建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

或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居民、企
业和当地政府为了保护水源区的水质,牺牲了当地

的经济发展,并投入资金进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因此饮用水源区受益的个人、企业及政府应该对

水源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进行补偿。
2. 2. 6摇 黄河下游滩区的生态补偿

黄河下游滩区具有沉沙滞洪的生态功能。 由于

洪水的频繁淹没,滩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建

设落后,人民收入水平低,滩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

展差距越来越大。 滩区居民为下游防洪做出了很大

的贡献和牺牲,滩区的政府难以独自承担黄河下游

防洪的重担,因此应对黄河下游滩区进行生态补偿,
改善滩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促进滩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

3摇 黄河流域与水有关生态补偿重点领域生
态补偿内容

摇 摇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要明确生态环境效益

的受益主体及补偿义务,生态环境破坏者的责任主

体及补偿责任,定量评价生态环境恢复或治理成本

及合理的补偿额度,明确各类生态补偿的主体、客体

及补偿方式,在全流域建立水资源公平合理的享用

机制。
3. 1摇 三江源(黄河源)水源涵养与保护区的生态

补偿

摇 摇 a. 补偿主体。 三江源(黄河源)水源涵养与保

护区是国家划定的禁止开发区域,为全国重要生态

功能区,其生态价值的受益主体已超出黄河流域的

上下游地区,因此,国家应成为该区域生态补偿的

主体。
b. 补偿客体。 补偿对象是由于限制或禁止发

展而受影响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和当地政府。
c. 补偿方式。 长期以来,一直将三江源(黄河

源)水源涵养与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当做地方政

府的职责,但这种责任的划分并不能保证生态环境

保护这种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这是由于流域中上

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着明显的外部性,即受

益区域往往不在本区域,一般地方政府不会对此表

现积极态度,有时候也会受地方财力的限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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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应该给予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实现

生态产品的保障供给。
d. 补偿资金的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 开采

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

源补偿费。冶《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
规定了石油、煤炭、盐等 9 个资源税税目。 参考国家

已发布的法律法规,将征收的生态环境税作为补偿

资金。 征收生态补偿税适用于企业、个人等主体明

确,且带来的生态环境增益性或损益性结果难以通

过自身行为获得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外部成本的情

况。 目前征收生态补偿税已成为各国政府实行生态

补偿的重要手段。 建议国家适时征收生态环境税,
根据跨区域生态补偿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中央与

地方的分享比例,将中央的生态环境税金全部用于

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
e. 补偿项目。 补偿项目主要有:淤天然林保

护、退耕还林还草。 目前国家已经在黄河流域中上

游地区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项目,退耕还林还草、退牧

还草等项目,总体上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如补偿范围和规模小,政策实施缺乏长效

机制,缺少对退耕户的燃料补偿政策。 建议国家进

一步扩大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项目的规模,
提高天然林保护补偿标准,制定退耕还林还草的长

效机制,妥善解决项目区农户的燃料问题。 于生态

移民。 为降低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对三江源

(黄河源)水源涵养与保护区应实施有计划的生态

移民。 建设的生态移民新村不仅要生活设施齐全,
而且教育、卫生机构完备,同时就业机会多,并对移

民提供满足就业要求的基本技能培训,真正做到让

移民“迁得出、稳得下、能发展冶。 这样的生态移民

属国家行为,中央财政应负担全部费用。 盂科研教

育。 为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在三江源

(黄河源)水源涵养与保护区有必要开展科学研究,
同时对该区域的干部群众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教

育和技术培训。 这些费用支出应列入中央财政全额

补偿的内容。
3. 2摇 跨省(区)界水污染的生态补偿

a. 补偿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

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冶据此,可以明确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是流域上下游区域之间生态补偿

的主体。
b. 补偿客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环境,
因水污染危害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

求致害者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冶,因此补偿客体主

要指由于水量水质而受影响的对象,包括受影响的

区域居民、企事业单位和当地政府。
c. 补偿方式。 明确水权和排污权归属,并通过

水权和排污权属交易实现生态补偿。 建立水权(水
资源使用权)和入河排污权分配制度及其交易机

制,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水权与排污权的分配和交易,
由上一级政府负责。

d. 补偿资金来源。 各级地方政府设立生态补

偿专项资金(资金主要源于本级财政固定收入,如
水资源费收入、排污费收入等),并由本级财政设立

专项账户进行管理。
e. 补偿项目。 补偿项目主要有:淤水权交易。

上游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节约使用水资源的有效措

施,如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开展节水灌溉、自觉

限制用水量大的企业发展等,使出境水量大于上级

政府的规定值,即初始水权没有被完全使用。 当这

部分水量被下游地区利用,利用这部分水量的地区

等于购买了上游地区出让的水资源使用权,因此,利
用这部分水量的地区就要通过上一级政府搭建的水

权交易平台向上游地区缴纳水资源使用费,并以此

作为对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 补偿标准应由上一级

政府按照上游治理成本与下游经济效益协商确定。
于排污权交易。 上游地区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水污染

的有效措施,如增加了废水处理能力、关停并转了大

批水污染企业、严格限制建设重污染的大型用水企

业等,使出境水质优于上一级政府的规定值,即入河

排污权没有被完全使用。 上游地区可向上一级政府

设立的主管机构提交主要污染物出让申请,主管机

构受理后进行审核确认,下游地区向上一级政府设

立的主管机构提交主要污染物购买申请,主管机构

进行审核确认,然后,由主管机构与需求方签订“污
染物排放权交易合同冶,收取交易费用,并将其交付

上游地区,作为生态补偿。 补偿标准由上一级政府

按照水污染防治要求和治理成本协商确定。 盂上游

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赔偿。 上游地区对水资源管理和

水污染防治没有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造成了超

量使用初始水权和超量排放污染物,给下游地区造

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上一级政府应责令

上游地区向下游地区做出赔偿,赔偿金额由上一级

政府根据造成影响的程度协商解决。
3. 3摇 重大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

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对区域甚至流域

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因此重大工程项目

建设者对区域或流域生态环境不仅有保护义务,而
且有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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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补偿主体。 重大工程在建设及运行过程中

均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工程受益者及当地

政府应作为补偿主体。
b. 补偿客体。 生态补偿客体应是受到工程影

响的居民、企业或地方政府。
c. 补偿方式。 为防止新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破

坏现象发生,所有建设项目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冶制度的要求编制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将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恢复纳入生产

成本内,实行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恢复成本内

部化。 若开发建设项目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超出了

项目区范围,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采取更复杂更专

业的处理措施,则需要借助第三方(政府环境保护

机构)按照一定标准向生态环境补偿客体转移支

付。 此外,对现有法规中环境保护、林业、水利等相

关部门征收的各种收费项目,暂时予以保留,但这些

收费项目与生态环境补偿费一起委托当地政府的相

关部门统一征收,由财政部门设立生态环境治理专

项资金账户,所收资金根据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统一

安排,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d. 补偿资金来源。 目前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

源于各资源管理部门、资源开发利用部门以及环境

保护部门征收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或生态环境保护基

金。 为避免多个部门重复收费,应建立生态补偿保

证金制度,由环保部门统一征收相关费用。 所有开

发建设项目都必须在缴纳一定数量生态补偿保证金

后才能取得开发建设许可证。 保证金额度大小应根

据每年生态损害需要治理的成本来确定,需满足治

理所需全部费用。 保证金可以通过银行建立生态修

复专用账户,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机构监督缴纳。 若

开发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政府

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可以动用保证金进行生态环境

治理。
e. 补偿项目。 补偿项目有:淤水土流失防治。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特别是在其前期准备和工程施

工期,由于对地表植被大面积扰动,破坏了原状地貌

的稳定结构,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因此,重大工程

建设项目必须注重由其造成的水土流失防治,严格

执行水土保持法规定的“三同时冶制度。 水土流失

防治项目的所有投资由开发建设项目承担。 于区域

生态环境治理。 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煤炭开采

项目除造成地表水土流失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生态

环境问题是造成地下水结构的破坏,使一定范围内

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的居民饮水困难。 地下水水位

的大幅下降还会造成地表植被特别是林木的枯死,
严重的还会造成地表沉陷并由此引起地质灾害等一

系列区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因此,生态环境保护

部门必须对此类生态环境治理做出专门设计,由此

发生的所有治理费用由煤炭开采项目承担。 盂区域

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 矿山开采项目仅仅关注开采

期的水土流失防治是远远不够的,矿区一旦完成开

采,若对废弃老矿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不采取恢复治

理措施,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依旧存在,因此,对废弃

老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应列入矿山开采项目

生态补偿的内容,对矿区开采实行生态环境补偿抵

押金制度。 根据实际情况,在开采期间对每吨矿石

征收一定数量的生态环境补偿抵押金,一方面用于

治理现有矿区开采期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另一方

面用于废弃老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 榆农业

节水设施改造。 在水资源相对紧缺地区,工业项目

如火力发电、重化工基地建设等,由于需要大量水资

源,往往与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发生矛盾。
如果对工业项目用水不加限制,将造成农业灌溉用

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的减少,因此,工业项目就必须对

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需求给予补偿。 目前

农业灌溉渠系老化、失修,大多没有衬砌,造成水资

源在渠道输送途中大量渗漏、蒸发。 工业项目可出

资对农业灌溉渠系进行节水改造,在保证农业灌溉

用水不受影响和地区用水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节
约出来的水资源供工业项目使用。 虞水生态环境修

复与保护。 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工

程,如跨流域调水工程、水能开发利用工程、重大水

利枢纽工程,这些建设项目虽然考虑生态环境恢复

费用,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往往达不到保护和恢复水

生态环境的目的,因此必须在工程运行后的收益中

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的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

以及科研项目等。
3. 4摇 水土保持的生态补偿

a. 补偿主体。 根据“谁受益、谁补偿冶的原则,
补偿主体主要是水土流失治理区和治理区下游的受

益者。 一般来说,水土流失治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财力有限,因此国家和

受益区应该是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主体。
b. 补偿客体。 主要是为水土保持建设投入和

因开展水土保持治理而利益受损的群体。
c. 补偿方式。 政策补偿:对土壤流失严重区

域、经济贫困落后区域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如税收优

惠政策等,对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造成的损失给予粮

食和化肥等补助;通过培训让当地群众掌握一定的

技能等。 资金补偿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资

金直接给予水土保持建设者;另一种是水土保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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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将费用支付给政府部门,由政府按照一定标准

向水土保持补偿客体转移支付,或者通过水土保持

建设规划项目划拨资金来开展水土保持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项目。
d. 补偿资金来源。 目前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资

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水土保持

方案的投资、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

费、资源开发税费、煤炭开发可持续发展基金、矿山

环境恢复保证金等。
e. 补偿项目与补偿标准。 淤小流域治理。 黄

河中游地区通过地方财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开
展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包括淤地坝建设、植
树造林、坡改梯建设等,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而且减少入黄泥沙量,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但是由

于资金限制,加上人为因素影响,该区域水土流失现

象依然严重,因此要建立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建设项

目的生态补偿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开展黄河中游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补偿标准依据水土保持项目的

投入成本及水土保持项目增加的生态环境效益来确

定。 于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治理。 目前的水土流失

补偿费和水土流失预防费标准较低,应根据实际情

况,提高两费征收标准,开展建设项目的水土流失治

理,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不因开发项目建设而受到破

坏。 补偿标准依据建设项目造成水土流失损失的生

态服务价值,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 盂生

态移民。 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如风沙区、禁牧区

等,应开展生态移民工程。 将居民从生态环境脆弱

地区迁移出去,有利于减轻环境、土地的压力,改善

当地的生态环境。 目前的生态移民项目都是以国家

为主开展,但移民生态补助标准偏低,某些区域达不

到改善生态环境目的。 因此,应进一步提高生态移

民生态补偿标准,提高移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
3. 5摇 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

黄河流域目前有 643 个饮用水源地,大都是水

库建设形成的。 水库建设初期,占用了库区群众一

部分土地资源,水库作为饮用水源地后,为了保护水

质,库区严禁建设与饮用水源没有关系的建设项目,
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水源地群众、企业和当地

政府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
a. 补偿主体。 根据“谁受益,谁补偿冶原则,饮

用水源地生态补偿主体应是一切从水源地取用水

者,包括工农业用水户,水电开发、旅游、经营水资源

的用户以及当地政府。
b. 补偿客体。 应是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

者和生态环境建设者,包括水源涵养林建设者和管

护者、因保护水源地而减少污染型产品生产的当地

企业、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政府等。
c. 补偿方式。 淤制定饮用水源地生态保护的

财政政策、市场补偿政策,如水权交易政策,水源地

异地开发政策。 在水源地的受益区域开发工业园

区,引进工业企业,发展水源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的工业企业,一方面可解决饮用水源地无法发

展工业的问题,另一方面提高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于开展技术培训,在饮用水源地发展生态农业,减少

对水源地的水资源污染。 盂资金补偿,直接通过补

偿金、减免税收、退税、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给予水

源地的政府、企业或当地群众一定的资金补偿。
榆项目补偿,通过扶持水源地生态保护林建设、污水

处理厂建设、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生态农村建设及生

态农业建设等项目,保护水源地水量和水质。
d. 补偿资金来源。 首先是建立饮用水源地生

态补偿基金,将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财政转移支

付、受益区的利税、非政府组织的捐款等建立专用账

户,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专款专用,用于饮用水源

地的防护林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建设、饮用水源地的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移民等;其次是将水资源生

态补偿费纳入到水价中,通过计收水费,从水价提取

一定比例生态补偿费;通过向受益区的政府、企业及

群众征收一定比例的水资源保护税费。
e. 补偿项目与补偿标准。 淤水源地隔离防护

工程。 通过建设物理防护和生物防护设施,防止人

类活动对水源地的污染,拦截污染物直接进入水源

保护区内。 补偿标准依据工程直接投入成本确定。
于水源地污染防治工程。 主要是水源地的点源、面
源和内源污染治理,包括垃圾处理、限制畜禽养殖规

模等工程,减少农药和化肥施用,有效防治农业面源

污染等,保护水源地的水质。 补偿标准依据工程直

接投入成本及因限制发展所造成的机会成本确定。
盂水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主要对水源保护区的入

库支流、库区周边及库区进行河岸生态防护、库区周

边生态修复工程和隔离带建设,以恢复入库支流和

湖区水质。 补偿标准依据工程直接投入成本确定。
3. 6摇 黄河下游滩区的生态补偿

多年以来,黄河下游治理与滩区群众生活生产

发展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黄河滩区的群众为

确保防洪安全做出了很大牺牲,受洪水和泥沙的影

响及相关政策不协调,滩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较

低的状况,人民收入水平低下,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严

重滞后,滩区与周边地区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滩区的问题已经成为黄河下游突出的问题。 根据《国
家蓄滞洪区补偿暂行办法》,应该将黄河下游滩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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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蓄滞洪区生态补偿范围内,改善和提高该区域的

人民生活水平,促进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a. 补偿主体。 黄河下游的防洪安全由国家统

一建设和管理,滩区建设由国家投资、地方政府管

理。 黄河下游滩区面积为 4 046郾 9 km2,居住 181 万

人口,耕地面积达 25 万 m2,涉及河南、山东 2 个省

15 个(地)市 43 个县(区)。 滩区洪水淹没频繁,经
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条件落后。 黄河下游滩区的

生态补偿主体应是中央政府。
b. 补偿客体。 黄河下游滩区遭受洪水漫滩淹

没损失的是当地群众和政府,因此补偿客体是受到

淹没损失的群众和当地政府。
c. 补偿方式。 国家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

滩区的经济发展,缓解滩区防洪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矛盾。
d. 补偿资金来源。 通过中央的财政税收,对滩

区进行生态补偿。
e. 补偿项目。 淤滩区淹没补偿。 根据《国家蓄

滞洪区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淹没补偿内容包括经

济林、农作物和养殖业的水毁损失,住房水毁损失,
无法转移的家庭农业机械、用于农业耕作的牲畜和

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水毁损失。 补偿标准,农作

物、经济林和专业养殖的损失分别按照蓄滞洪区运

用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 50% ~ 70% ,40% ~ 50% 进

行补偿,住房水毁损失按照 70% 进行补偿,家庭农

业机械、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损失按照 50% 进行补

偿。 具体补偿标准由当地政府根据水毁损失程度在

上述范围进行补偿。 于滩区安全建设补偿。 根据流

域机构会同山东、河南两省编制的黄河下游滩区安

全建设规划,经国家批复后,将滩区安全建设纳入国

家基本建设计划,国家承担外迁移民投资及村台建

设投资。 盂滩区经济发展补偿。 出台优惠的金融、
税收、教育培训政策,促进滩区的土地流转、产业结

构调整,发展集约经营和现代农业,加强滩区居民的

就业培训教育,出台相关的教育优惠政策,提高滩区

居民外出就业技能,促进滩区居民外迁就业。

4摇 结摇 语

本文仅对黄河流域与水有关生态补偿重点领域

进行初步探讨,建议进一步开展黄河流域生态补偿

基础研究,如黄河流域典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研究,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方式研究,
生态补偿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等。 特别是生态补偿标

准,目前尚未有科学统一的制定方法,因此应对生态

补偿标准的制定和测算展开重点研究。 另外,需要

在建立生态补偿最迫切、有一定基础的重点领域开

展案例研究,与基础研究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深入探讨如何建立长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加强流域资源管理,促进流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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